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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庭审对证据的要求越来

越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陷入了高标

准要求与高难度识别的困境。一方面，随着网络的发

展，导致技术性证据越来越多，尤其是电子数据等以

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子证据，体量大，证据有效性密度

低；另一方面，技术性证据的增多给检察机关的审查

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2018年检察改革以后，技术人

员尤其是省级以下检察机关专门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有

所降低，人员构成不均衡，且技术能力有限。

在实践层面，笔者以“技术性证据”为关键

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统计了2018年1

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共计432份刑事判决书，

剔除2017年的23份，剩余409份为本文的样本数

据。［1］其中，292份判决书中都明确了技术性证据

审查的具体内容，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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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案件审理的延迟，检索出的判决书中有23份为2017年受理的刑事案件，由于时间原因，直到2018年才得以审

结。同样，本文关于2022年的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不可否认并未将所有2022年的刑事案件进行完全统

计。因此，本文数据统计虽不能确保绝对精确，但仍具有一定的反映意义。而之所以选择2018年作为起始年份，一方面是

2018年检察机关改革给技术性证据审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是《2018—2022检察改革工作规划》的开

端之年，又一次强调了完善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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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司法会计等证据材料的审查。这表明技

术性证据审查在实践中运用良好。而根据统计结

果，笔者也发现技术性证据审查面临一些问题，例

如：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检察机关大多集中在市

检察机关；15份判决书载明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

查与公安机关鉴定意见书等原始证据材料的判断不

符合，其中原因不乏两机关开展证据审查的标准不

统一问题；［1］并且通过横向比较来看，不同地区

对哪些证据应该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标准并不统

一，并与地域、检察机关级别等因素相关。

不仅如此，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公布的指

导性案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以“电子数据”“电

子证据”“技术性证据”“专家辅助办案”为关键

词的案件。不同的案件类型，对涉及技术性证据种

类的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办理网络侵犯

视听作品著作权案件中，应注意及时提取、固定和

保全相关电子数据，并围绕客观性、合法性、关联

性要求对电子数据进行全面审查。［2］又如在暂予监

外执行的检察监督中，对病情诊断意见等的审查，

应注重对其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进行重点审查，加

强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联合审查。［3］以上案

例足以显示出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实践作用。

如何认识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基础性地

位？如何克服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面临的多重

实践困境？如何提高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的能

力？本文拟在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检察机关技术性证

据适用现状，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理论层

研究层面剖析现状背后问题的本质，最后在规范设

置层面对实践问题予以回应。

二、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必
要性

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重要抓

手，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案件中诸多

客观证据的审查责任，例如各类型鉴定意见、报告

以及电子证据等，对保障证据质量发挥着关键作

用。检察机关行使技术性证据审查权，是当下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是案件

中专门性证据越来越多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

行使检查监督权的重要体现。

（一）以庭审为中心的应有之义

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检察机关行使诉权的保障。

近年来，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

下，要求案件以庭审为中心，重证据的使用。2019

年，张军检察长再次重申了“以庭审为中心的实质

是以证据为中心”的观点。［4］对检察机关而言，

体现为检察人员对主观证据的审查和检察技术人员

对客观证据审查并重。检察人员对主观证据，例如

证人证言、讯问笔录的审查来源于经验判断，是一

种长期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的经验法则的运用，更强

调逻辑的正确性和自洽性。而检察技术人员对客观

证据的审查则是一种学理性审查，是技术人员从专

业知识和科学技术角度开展的验证性审查，需要依

靠实验室的设备和一系列标准、方法。两者为庭审

实质化，坚持实质真实观，共同分析各种因素对证

据真实性产生的影响，关注证据的形成过程是否真

实可靠，表现形式是否合法有效，构成了检察机关

诉权的重要支撑。［5］

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刑事司法有自我净化、自我

纠错意识，要有足够能力发现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错

误，而当前检察机关对证据的纠错作用依然有限，

这不利于庭审实质化的有效开展。［6］以审判为中

心，无疑对检察机关把握技术性证据提出了严苛的

要求，只有据以递交法庭的证据确系真实可靠，才

能帮助法官更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解决纠纷。技

［1］例如，河南省驻马店市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认为，原关于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检验鉴定意见“不科学、不

客观，建议重新鉴定”。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19）豫170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

［2］最高检《第二十六批指导案例》案例三：陈力等八人侵犯著作权案（检例第100号）。https://www.spp.gov.cn/spp/

jczdal/202102/t20210208_508845.shtml.

［3］最高检《第十九批指导案例》案例三：罪犯王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检例第72号）。https://www.spp.gov.cn/spp/

jczdal/202006/t20200603_464064.shtml.

［4］董斌．刑事检察实践——典型疑难问题破解思路［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197．

［5］马静华．庭审实质化：一种证据调查方式的逻辑转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5）：79．

［6］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J］．法学家，20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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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证据是客观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证据是

保障证据质量的关键因素。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技

术性证据具有依赖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技

术性证据的审查能够使专门性问题的解决兼顾法律

规范和技术标准，以更加科学的方式保障客观证据

的质量，促进庭审质证的有效开展。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

要跟上司法改革步伐。

（二）技术性证据日益增多的需求

随着人类知识水平的提升，社会分工日益细

化、明确化，越来越多的案件涉及专门性问题。而

侦查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机关，面临着大量的

证据收集工作，同时也面临着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

对人权保障的质疑，缺乏对证据进行复核的能力与

合理性。因此，检察机关作为证据的第二守门人，

理应承担起本就负有的检察监督职责，对证据进行

全面审查。一方面，传统犯罪案件中涉及大量技术

性证据，越来越多案件关涉电子证据、声像资料、

毒物分析、微量物证、司法会计、大数据研判等专

业技术知识。并且随着对案件审判质量的要求不断

提高，越来越多的案件事实通过鉴定意见等技术手

段加以查明，传统犯罪案件中技术性证据数量日益

增多。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以互联网为载体

或媒介的犯罪活动猖獗，此类犯罪案件中相当数量

的证据来自虚拟网络世界，传统证据种类越来越

少，专门性证据层出不穷。而公安机关囿于案件量

大，证据种类复杂多样等因素，对涉及网络犯罪的

案件证据审查挖掘不到位。例如在司法实践中，相

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审查，只

要达到了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就会将案件转交给

检察机关［1］，而此类案件中海量被害人往往只有

少部分被找到。面对这种情况，检察机关需要从案

件涉及的海量数据中寻找更多被害人信息，以便严

格证据审查标准，确保庭审中证据的充分性、完

整性。

（三）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要途径

司法公正权威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检察监

督是捍卫司法公正权威的重要因子［2］，开展技术

性证据审查是检察监督的有效途径。自2018年检察

机关体制改革以来，检察监督以全新面貌出现在刑

事、民事及行政诉讼的审查活动中，肩负着对公安

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监督。2021年，第十五次全国

检察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等检察技术

工作为检察办案提供证据和技术支持，发挥监督纠

错作用，是重要的检查辅助工作。”［3］明确了检

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在检察监督中的重要

地位。

利用技术性证据审查开展检察监督，在刑事案

件中，体现为对该类证据收集、提取、固定及保全

的过程进行审查。通过审查证据适用标准的符合

性、收集过程的合法性、提取方法的适当性、固定

及保全过程的完整性等，最终判断该技术性证据是

否具有助于事实认定、辅助量刑等。这一过程不仅

是对证据本身的审查，也是对公安司法机关获取证

据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司法监督权的

具体体现。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监督中，体现为通过

大数据分析研判，发现需要监督的案源；运用科技

手段分析判断证据，发挥法律监督的纠错功能。例

如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合规的监督，需要检察技术部

门对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勾勒企业合规特征图谱，

以达到监测企业滥用金融数据等目的。［4］

三、技术性证据审查面临的现实
困境

（一）审查力量分布不均

开展检察技术工作需要整个检察系统的合力，

亦是对检察工作的检验。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检

察机关的技术业务受到影响，部分检察技术人员转

隶至监察机关，部分地市级检察院、全部基层检察

院撤销了检察技术部门，原技术部门干警分流至其

他部门岗位。此次改革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冲击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基层检察技术力量的冲

击。检察系统的管理体制本就决定了基层检察机关

［1］这主要是因为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绩

效考核压力，而大多数公安机关的考核标准只是能够移送

审查起诉。

［2］韩成军．司法公正权威与检察监督的关系［J］．

现代法学，2015（6）：139．

［3］丁力军．强化技术赋能助推检察办案提质增效

［N］．检察日报，2021-11-22（03）．

［4］韩曜旭．将人工智能引入企业合规 为检察监督提

供技术支撑［N］．检察日报，2021-0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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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审查能力弱，监察体制改革后相当一部分检察

技术人员转隶至监察机关，导致基层检察技术工作

开展困难；二是在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案件类型中，

对刑事案件的审查力度远高于对民事、行政案件的

审查。存在检察机关对技术性证据审查监督权能缺

位的情况，基层检察机关更甚。

（二）审查类型趋于单一

随着犯罪手段的多样化、科技化、网络化，要

求新时代检察技术工作契合司法智慧化发展的潮

流。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梳理，有93.1%的案件中开

展技术性证据审查的证据均为法医类审查，涉及电

子数据、司法会计等的审查仅有21份，占比仍然较

少，而在所有技术性证据审查中，几乎都是在原鉴

定意见等证据材料的形式上开展的。这一数字虽不

能反映实践全貌，但反映出的审查类型单一问题，

仍相当震撼。访谈中亦有基层技术人员表示：“近

些年案件中涉及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证据审查项目，

几乎从未开展，甚至都没有对应的审查设备。”

而实践中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也并非形成

于朝夕。首先，检察技术人员掌握的知识技能不足

以应对高度数据化的案件发展方向，导致技术人员

证据审查存在阻碍。尤其是基层，缺乏高素质的技

术人才，无人主持检察部门的智慧化建设工作。其

次，专门审查所依靠技术的智慧化程度不高，尤其

是在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检察技术不足以

应对犯罪所采技术手段，导致检察技术工作处于被

动局面，审查改进步伐缓慢。最后，技术性证据审

查设备的智慧化建设落后，系统的智慧平台建设不

到位，导致案件出现信息壁垒，设备种类单一，

在涉及多种技术证据的案件中，容易忽略多样性

审查。

（三）启动主体规定模糊

根据判决书的记载，并不能直接看到谁是技术

性证据审查的启动主体，仅有少部分判决书提及

“公诉部门”委托开展审查，例如湖北省公安县人

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了，公诉机关对案件进行技

术性证据审查。［1］实践做法的模糊性也表明，法

律法规对启动技术性证据审查的主体采取了回避态

度，导致检察技术部门与检察业务部门的脱节。根

据2013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第23

条，具有专业资格的技术人员受检察机关办案部门

的委托或者指派，开展技术性证据的审查、判断工

作，并提出审查意见。该条着重强调了技术人员对

专门证据的审查判断，将委托主体进行了模糊化处

理。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

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8条仅说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而并未

具体到落实主体。不过，审查起诉本就是检察机关

公诉部门的职能，因此，这里的“人民检察院在审

查起诉时”指代的主体，应主要是负责审查起诉的

公诉部门人员。同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

指引》第14条也并未将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委托主体

作为需要明确对象，而是用“可以”这样的柔性词

语来软化委托工作的必要性和强制性。

从上述案例及规定来看，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检

察技术人员的一项被动职能，即只有被委托、被指

派，才有机会开展审查工作。同时，以上规定看似

统一，却与实践情况存在一定的脱节。一般来讲，

委托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主体是负责本案的

检察官，但遗憾的是实践中检察官对证据审查，以

印证证明模式和经验法则的运用为指导，相当一部

分检察官缺乏对技术性证据专门知识的了解。［2］

缺乏对电子数据、知识产权、毒物检验、法医等专

门知识的了解，不具备对专门性证据材料做出评断

的能力，在法律未明确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的情况

下，何来检察官决定哪些证据需要委托检察技术部

门开展专门审查呢？若证据本身存在问题，办案人

员主观上并未发现该如何处理呢？如何保证检察官

对专门证据的解读及判断具有较高准确性呢？这种

规定难免有混淆检察官对案件证据的审查与检察技

术人员对专门问题的审查之嫌。

此外，技术性证据审查规定的模糊性还体现在

以下方面：例如对案件审查范围不统一，例如，有

的案件中将“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作为技术性证据

审查的一项内容，而同类型的几起案件，判决书中

只字未提；又如，越来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中，对诈骗金额认定的审查，有的检察机关认为是

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审查，而更多的案件中并未予以

［1］参见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2刑初

229号刑事判决书。

［2］余睿，王琛辉．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

度研究——以基层检察机关为研究视角［J］．河南司法警

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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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1］除了法定证据种类，随着法律法规的不

断充实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具有证据属

性的材料进入审判活动中，如事故调查报告、检验

报告等，对此应否审查、如何审查仍有待明确。再

如一旦启动技术性证据审查，对案件进行整体审查

还是部分审查也缺乏规范。基于提高案件质量或诉

讼效率的不同需要，对案件进行程序更加规范的整

体审查；还是计算投入产出，只审查专门性证据本

身，以此来加快办案步伐，在实践中尚未得到有效

统一。

（四）审查标准存在差异

技术标准是检察技术人员的审查区别于检察官审

查的重要体现，是检察机关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

的语言，也是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根本。检察机关

对技术性证据的专门审查，首先审查的就是标准的符

合性，并在充分重视审查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开展专

门审查工作。根据对样本判决书的归纳梳理，审查标

准存在差异，虽不能从判决书中直接显示，但是各地

对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的内容规定大有差异，例如

河南省相当数量的判决书将人体损伤程度的审查结果

以“是否属于重大疾病”等用语呈现，各地称谓不一

致。还有部分审查意见书中明确表示所审查的鉴定意

见依据的规范不正确或不准确。但是不无例外，几乎

全部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均被法院采纳为定案的根

据。当前司法实践在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和方法上遇

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审查标准不统一。我国技术性证据审查

尤其是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没有统一的标准，在

横向审查上，各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分类目

的、方法、详细程度及表述方式等内容上没有形

成共识；［2］在纵向规范上，我国对技术性证据审

查，多以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为主，在国家层面尚

无统一标准。［3］当然，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稀缺，

也导致我们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化工作同国际标

准也存在很大差距。

第二，部分事项审查标准的缺位与重叠。一方

面，我国法庭科学领域的技术标准制定工作由全国

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管理，在标准制定方面多偏

重于刑事技术标准的制定，在民事、行政标准制定

上略显乏力。而对民事、行政活动开展技术性证据

审查，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体现。另一方

面，对不同的业务领域，比准制定主体多且杂乱。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在司法鉴定的

“四大类”业务489项标准中，法医类鉴定标准达

到了211项；在最新发布的124项标准中，技术方法

标准有77项。［4］以上数据与裁决书中体现的技术

性证据审查种类单一相吻合，体现出了标准制定者

对法医类鉴定标准的倾斜，而标准多并不意味着审

查技术性证据就更有依据，反而一些标准中内容重

叠甚至冲突，导致标准适用困难。

第三，标准可用性低。标准可用性低是指现行

标准在数量、质量等方面规定繁杂，导致标准适用

难。我国在技术性证据审查领域多以行业标准和技

术规范为准，标准体系更新慢。在办理网络犯罪、

知识产权犯罪及其公益诉讼等案件中，诸多标准没

有得到及时认证，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尤其是近

年来，传统科学证据正遭受冲击，可以量化执行的

标准亟待更新。正是由于上述现状，导致了标准在

司法实践适用过程中，可靠性受到质疑，按照标准

审查的证据在可靠性上也日渐受到质疑。［5］人的

个体差异性决定了不同技术人员、专家在对标准制

定的理解和提炼上不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判

断，存在客观的局限性。并且，不同检察技术人员

对具体问题审查标准的理解有差异，如何将审查标

准进行量化和可操作化有待求证。

四、技术性证据审查困境的发生
逻辑

（一）审查力量的功能异化

检察技术性证据审查力量分布不均，在检察技

［1］参见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311刑初

72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4

刑初567号刑事判决书。

［2］高俊薇，王彦斌，鹿阳，等．司法鉴定领域分类

和能力范围表述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刑事技术，2021

（1）：23-28．

［3］樊金英，杜志淳．我国司法鉴定标准分类初论

［J］．标准科学，2021（1）：50．

［4］刘鑫，李嘉彦．法庭科学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局限、

契机与改进［J］．中国法医学杂志，2020（3）：240．

［5］例如2019年的一份判决书中，技术性证据审查意

见书认为，原关于法医学死亡原因的鉴定存在统计学方法

的比对条件和样本数量缺陷，由于各机关审查时依据的标

准有差异，导致其可信度有待商榷。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2019）京0112刑初446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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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和检查技术设备的级别差异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基层检察技术力量薄弱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受到

在不同案件类型中发挥功能的限制。在传统的小案

中，多以证人证言、实物证据等技术性弱或者较客

观的证据为主，除了法医、痕迹文书检验证据有

较强的技术性，涉及其他技术性证据较少。而在传

统大案中，检察机关的主要技术职能也体现在了侦

查方面，对技术性证据审查关注度低。这也解释了

基层检察机关在诸多技术性证据审查中存在着天然

的壁垒。而面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证

据”，短期内无法进行人员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尤

其是在部分检察技术骨干人员转隶至监察部门以

后，检察技术工作受到强烈冲击，办理的技术性证

据审查案件数量也呈现下滑趋势。［1］

基层检察力量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侦查机关

退回补充侦查与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存在功能

重叠。笔者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受案件量、案件审

理期限等客观条件限制，检察官在技术性证据审查

中存在疑惑时，更倾向于与侦查机关沟通，认为是

侦查机关工作不够专业造成的，并联系退回补充

侦查。而在退回补充侦查以后，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且解决不了时，才会委托检查技术部门进行专门审

查，这也体现了基层检察机关委托技术性证据审查

意识不强。

（二）标准体系的完备程度

在规范层面，从1988年的法医文证审查，到

2019年最高检征求意见提出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

时至今日30余年的发展，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

工作成效丰硕，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1988年《人

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试行）》细致规定了法医

文证审查的主要内容。经过十多年的搁置，1998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文证审查范围扩展

到了“涉及专门技术性问题的证据材料”，将审查

主体扩展到了检察技术人员、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

人，技术性证据审查逐渐提出。［2］或许是十年的

差异，以及涉及人身损害的案件数量巨大，导致如

今的技术性证据审查中，法医类审查仍占据了相当

大部分的技术资源，包括技术审查人员、技术审查

设备、技术审查标准等。其他“后起之秀”，则一

时难以在规定不健全、标准不完善、基础设施不牢

固的情况下与之“相提并论”。

另外，当前全国正掀起检察信息化建设的浪

潮，从更广的层面上实现检察体系的信息化建设，

忽视了技术性证据的建设。检察业务系统，是检察

机关最核心的信息系统，集网上办理案件、网上管

理与统计为一体。［3］该项整体性的规划立足于全

国检察工作，以案件办理为中心统筹全局，因此当

前检察工作重心凸显，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并未处

于核心地位。

（三）审查规定的滞后性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从最初的法

医文证审查到当前的专门审查，经历了30余年的发

展，发挥的功能日渐凸显，审查的范围也在逐步

拓宽。关于技术性证据审查的规定，更是在30余年

中层出不穷。制度规定的完善体现在明确技术性

证据审查的概念、规定审查内容等方面［4］，而在

委托主体上，用词始终模糊，以笼统的“办案部

门”“人民检察院”等一概而过。笔者认为，这可

能是由于先前的技术审查工作相对简单、种类较

少、专业性相对较弱，不会给办案人员造成太多司

法责难造成的。而随着技术性证据种类越来越多，

涉及的专门知识变得多而广，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一些先前并未重视的问

题凸显，法律规范稍显滞后。这也表明，面对当前

的司法实践，有必要在梳理突出问题，并在制度层

面作出回应。

（四）审查标准的科学性

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和结论的暂时性。［5］技术

［1］截至2023年11月20日，笔者以“技术性证据”为

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裁判文书数量如下：检

索到的2018年的判决书的数量为97份，2019年为169份，

2020年为101份，2021年为40份，2022年仅为2份。当然，

近年的相关裁判文书“上网”尚需一段时间，因此数据还

不够完备，但是仍然可以反映大致趋势。

［2］涂舜．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的制度变迁及其

完善：1979—2019——基于刑事司法的研究视角［J］．证

据科学，2020（4）：487．

［3］史兆琨．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让机器做“加

法”，人工做“减法”［N］．检察日报，2021-11-04

（002）．

［4］涂舜．人民检察院技术工作的制度变迁及其完

善：1979—2019［J］．证据科学，2020（4）：483-498．

［5］McLean v. Arkansas Board of Education，529 F. Supp. 

1255（E.D.Ark 1982）.Quoted in feinberg（ed.），pp.2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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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证据审查是专门审查，属于科学活动范畴，是一

种用科学标准来支配法律标准的活动，其依据的

标准应当具有科学性。［1］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可

靠性之所以受质疑，很大程度上是标准的科学性导

致的。一方面，在技术性证据领域，技术性证据的

对象是客观的，例如指印、笔迹、DNA等，但是据

以制定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的主体是主观的。例如

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以知识为基础，提出假设，并

设计试验方案验证假设，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开

展，在技术人员自身构建的理论框架内验证。根

据实验结果做出合理推论，进而解释该推论的可

用性。［2］但实践不同于此，案件要素是不可预见

的，具有高于理论假设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另一方面，对当前审查标准的科学有效性的判断

是人为开展的，例如对需要检验的特征进行收集、提

取、算法设计的过程，是专家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结

果产生的基础具有理想化的特征，进行量化的指标也

具有特定性，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客观认知偏见、实

验方法的干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的专家

对标准的理解亦存在差异。对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而

言，人的大量参与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会使

对现有标准科学有效性的评估偏低。［3］

五、技术性证据审查困境的破解
对策

（一）重视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基层配置

重视基层技术力量的建设，加强检察技术队伍建

设，吸引先进人才。统筹全省技术力量布局，开展技

术人员业务培训，指派全省技术标并进行场景模拟、

岗位技能培训，促进技术团队专业化建设。组织参加

能力验证活动，制定区域性检查技术人才培养计划，

开展检查技术办案、文书制作、典型案例等质量评查

活动，优化技术人员知识结构，提升整体素养。搭建

全省案件技术审查平台，实时共享省内技术性证据审

查经典案例，并实现技术人员在线交流，定期进行业

务考核。在全国范围内深度开展交流与合作，建立与

公安部三所、科研院所、司法鉴定机构的人才交流，

了解当前办案趋势，提高案件研判能力。建立技术性

证据审查资源库，整合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性证据资

源，实现基于数据时代的知识共享和信息互通，平衡

技术人员的区域差异。［4］

研 究 出 台 《 全 省 检 察 技 术 一 体 化 工 作 方

案》［5］，在省、市级检察技术部门建立公益诉讼等

重大项目快速检测实验室，并积极推进基层检查技术

部门的设备配备。鼓励市、区（县）级检察技术部门

与地域上相邻的检察机关、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联合实验室，借助外部力

量提高技术能力。完善技术性证据审查传统门类，如

法医、痕迹文书检验等；重视电子证据、司法会计等

新兴门类建设，引入先进设备。同时，检察机关还可

以采取激励机制，在全省区域内树立检察技术先进典

型，尤其是对区（县）一级检察技术部门，适当给予

业务培训参观、经费扶持、先进评选等政策倾斜，鼓

励各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良性竞争与合作。

（二）坚持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智慧化建设

借助智慧司法的发展优势，对技术性证据审查

类型进行扩充。不仅要吸引更多电子数据、司法会

计方面的高水平人才，还要积极引进先进设备，以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案件类型多样的现状为基础，

对技术性证据审查范围进行革新。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实现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技术革命”。人工智

能的应用能够自动提取专门审查所关注的要素，以

量化的方式实现送审案件标准相对统一、审查范围

比较一致、审查标准可用性强、审查结论符合度高

等优势。同时也摆脱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在应

然层面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审查的客观性。亦可

以利用算法理性的优势，对案件要素识别，完成同

类案件的匹配，实现一种高度贴合的技术性证据同

案审查逻辑，实现法律和技术的深度融合。［6］这

［1］［美］盎格洛·昂舍塔，等．科学证据与法律的

平等保护［M］．王进喜，马江涛，等译．北京：中国法制

出版社，2016：24-26．

［2］杜鸣晓．专家偏见的法律控制［M］．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41-47．

［3］花锋，翟晚枫，张宁．法庭科学人为判断方法的

科学有效性与方法确认标准研究［J］．刑事技术，2021，46

（5）：8．

［4］李佳．检察改革背景下的技术性证据审查［J］．

人民检察，2017（13）：36．

［5］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

检察技术和信息化工作要点》制定了一体化工作方案，并

加强措施抓落实，为各项检察业务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6］郑戈．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J］．中国法律

评论，2018（2）：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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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对电子数据等证据的审查难度，有利于提高

技术人员的主动性和审查效率。

统筹科技创新，依托“互联网+”的背景，紧

跟智慧司法发展潮流，构建技术性证据审查智慧化

审查平台。通过平台开展案件委托、专家聘请、辅

助阅卷、标准筛选、文书生成与纠错等功能，实

时查询案件进展，检察办案部门与检察技术部门在

线交流与演示，可以让检察办案部门更加深入了解

专门审查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增强对专门审查

的重视程度。同时，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

本、加快案件流转效率等方面也有显著成效。

（三）回应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制度缺陷

检察机关应当以技术性证据审查为抓手，尽快

将检察技术融入检察办案实践中，发挥好检察辅助

的作用。加强规范化建设，深入落实《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加快完善《人民检察院技

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规定》，将检察机关技术性

证据审查工作做细、做实。首先要明确技术性证据

审查主体。技术性证据审查中，检察官对案件负总

责，由于其更侧重从法律角度进行审查，因此仍然

需要技术人员对专门性证据进行“专门”审查。构

建检察官与技术人员为双重审查主体的审查制度，

突出技术性证据审查之专门性。利用检察机关内部

案件共享平台，在检察职能部门与技术部门之间构

建顺畅的案件衔接机制，简化交接流程，提高流转

效率。对疑难复杂证据的审查，加强负责检察官与

技术人员沟通，必要时通过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解

决技术难题。例如，开展“请检察官走进实验室”

活动［1］，开展技术人员与检察官、检察官助力混

合编班式培训。

其次，还应当明确案件启动标准，对技术性证

据原始性、完整性、真实性综合评断，明确启动门

槛。根据技术性证据的专门性以及在案件中起到

的作用，评估是否有必要对案件进行整体审查。

建立对独立性强的证据部分审，对案件链接性强的

证据整体审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方案，在不降低审查

质量的同时又兼顾审查效率。由于各地技术性证据

审查人员分布不均、能力参差不齐，有必要将审查

标准规范化，增强审查步骤的可操作性。最后，对

具备证据属性的事故调查报告、检验报告等“准证

据”，明确可以进行专门审查，不仅能够保障案件

质量，也有利于“准证据”在案件办理中的灵活

应用。

（四）建立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标准化体系

统一技术性证据审查标准，开展技术性证据

审查的标准化建设工作。技术性证据审查本应是

一项按照标准开展的循序渐进的活动，面对审查

标准不统一、审查事项混乱、审查标准可用性低

等困境，应在尊重审查标准的科学性基础上重新

梳理审查标准，建立一套我国技术性证据审查的

标准化体系。

在科学证据不断被证实具有更强可靠性的今

天，标准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2］，是法庭

科学界开始关注质量控制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对

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具有重要意义。［3］在建设技

术性证据审查标准化体系时，要意识到科学的不确

定性带来的标准滞后性问题，以量化评价指标为

主，如复现性、错误率等指标；重视基础研究指

标，如实验室的管理标准化，设备、试剂、检材/

样本的保管链条等相关实验室环境的标准化指标。

同时还要及时更新标准体系，实现科学性下标准可

靠性的最大可能。标准化体系的构建，能覆盖当前

技术性证据审查类型；［4］在制度层面体现方法的

权威性，避免标准的重叠。

同时，应提高对标准的重视程度，尤其是非技

术性人员更应对标准给予足够的尊重。只有更多的

法律执行人员，如检察官，在意识层面有对技术性

证据审查标准的足够重视，才会产生技术性证据审

查的需求，否则技术人员也难为“无米之炊”。只

有在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的规则前提下，才能消弭

对科学证据的分歧［5］，这也正是技术性证据审查

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1］张雪樵．检查技术与信息化［M］．北京：中国

检察出版社，2020（1）：9-10．

［2］樊金英，杜志淳．我国司法鉴定标准分类初论

［J］．标准科学，2021（1）：53．

［3］周桂雪，周适，涂舜．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措施

的体系构成及域内实践审视［J］．中国司法鉴定，2021

（3）：15．

［4］龙宗智，胡佳．论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的

证据能力［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5）：120-

121．

［ 5 ］ 杨 立 云 ． 司 法 鉴 定 认 知 结 构 与 鉴 定 错 误 风 险

［J］．证据科学，2021（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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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是基础，是司法

裁判的重要监督力量。技术性证据的审查直接影响

案件证据链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同时也是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此，在正视诸多

问题的同时，还应加强对检察技术工作的监督。要

补足技术性证据审查监督，首先应提高技术人员

的专业水平，使其具备监督能力。其次要提高技术

人员的综合素质，整合各地优质资源形成技术人才

库，对审查意见进行监督，同时参与辖区内疑难复

杂技术性证据的审查判断。最后要借助公安机关和

社会鉴定机构的力量，如公安机关对审查意见有不

同意见可以委托社会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或重新鉴

定，以弱化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的唯一

性。因此，面对实践中的诸多困境和挑战，有必要

优化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提升检察机关技术水平

和监督能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本文选取的裁判文书并不能算得上充分，虽然

这些数据不足以精确反映刑事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

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全貌，但基本体现了学界和实务

界关心的诸多议题。而笔者认为，本文分析的要素

虽然重要，但更不可忽视的是，要从意识层面提升

对客观性证据、对专业技术、对科学知识的尊重，

只有深刻认识到技术性证据审查的专业性、专门知

识的紧迫性、科学标准的重要性，在司法领域积累

对技术性证据的足够尊重，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司法活动带来的利好。

（责任编辑：何  为）

Technical Evidence Review by Prosecutors: Practical Review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Shen Beibei  Zhou Xiaoy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emphasizing trial centered trial mod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nstantly emerging 

technical evidence in practice and fully play the role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the review of technical evidence 

by procuratorial organs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examination of technical evidence by procuratorial organ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xamination power and too single examination types, by reviewing 409 criminal judgments 

from 2018 to 2022 with the keyword “technical evidence” as the full tex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due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review power, incomplete review standard system, and other prac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evidence review plan by 

emphasizing the grassroots configuration of technical evidence review and adhering to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evidence review,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feasible practice, sound system, and more complete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chnical evidence review work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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